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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开大〔2016〕号  苏城院（常）〔2016〕 号 
 

关于开展 2016 年“技能竞赛月”活动的通知 
各二级学院： 

为进一步促进学校专业建设，推进人才培养模式改革，提升职业教育质量，现就

举办 2016 年“技能竞赛月”活动通知如下： 

一、活动组织 

1.竞赛活动由校教务处主办，由校财经学院、文法学院、信工学院承办。 

2.本次竞赛活动成立组委会（详见附件 1)，组委会办公室设在教务处。大赛工作

群 QQ：100212572，请大家自行加入。 

3.各竞赛项目组 

财经学院组： 

组长：吕华兴 

项目： 

（1）会计手工账务处理（会计手工账务处理、点钞、传票翻打）：张云洁、李斌

（女） 

（2）会计电算化（会计电算化、点钞、传票翻打）：张云洁、李斌（女） 

文法学院组： 

Administrator
打字机文本

Administrator
打字机文本

Administrator
打字机文本

Administrator
打字机文本
10

Administrator
打字机文本

Administrator
打字机文本

Administrator
打字机文本
 7

Administrator
打字机文本



 

—2— 

组长：荣彩芳 

项目： 

（1）职业英语技能：陈可、王冬梅 

（2）艺术设计（平面、环艺）：唐雪雯、胡铁军 

信工学院组： 

组长：金玉明 

项目： 

（1）网络综合布线技术：程敏、朱志明 

（2）办公自动化：程敏、陈悦 

4.各竞赛项目组负责做好比赛的场地、设备、材料、人员安排、竞赛项目秩序册

等各项准备工作以及各项目的实施。 

二、竞赛项目和安排 

根据常州市 2015 年赛项及各学院报名情况，本次竞赛共设 3 个专业类别 6 个竞

赛项目，各竞赛项目分中职学生组、高职学生组两个组别，竞赛时间初定为 2016 年 4

月，具体竞赛时间、竞赛地点、参赛人（组）数/组别等安排请各竞赛项目组参看《2016

年校“技能竞赛月”竞赛项目一览表》（见附件 2），最后准确时间以大赛工作群 QQ 公

告为准。 

三、参赛对象 

中职学生组参赛对象为三年制中专学生、五年制高职一至三年级的学生；高职学

生组参赛对象为五年制高职四至五年级学生、三年制高职学生。 

四、竞赛命题 

本次竞赛原则上根据 2015 年市赛各项目竞赛实施方案命题。中职学生组、高职

学生组的专业理论知识、实践操作技能均以国家职业标准高级（职业资格三级）为命

题基础。 

五、奖项设置 



 

—3— 

1.参赛选手奖 

参赛选手根据技能成绩，从高到低排序，按参赛人数原则上分别设 10%的一等奖、

20%的二等奖、30%的三等奖，颁发获奖证书。 

2.指导教师奖 

对获得一、二等奖选手的指导教师颁发相应的指导教师证书。 

六、报名 

请各竞赛项目组认真填写《2016 年校技能竞赛月活动报名汇总表》（见附件 3），

请于 2016 年 3 月 15 日前将附件 3 发电子稿至教务处薛盟睦科长电子邮箱：

384449456@QQ.com 。 

七、竞赛项目实施方案 

1.本次竞赛原则上按 2015 年市赛各项目竞赛实施方案执行，有调整的内容将在

大赛工作 QQ 群里以公告形式发布。 

2.有关竞赛项目竞赛的秩序册等将于本项目竞赛前一周在大赛工作 QQ 群里以公

告形式发布，请各竞赛项目组及时关注。 

各竞赛项目负责人于竞赛前两周完成各项技能竞赛的秩序册并发电子稿至教务

处薛盟睦科长电子邮箱：384449456@QQ.com，经组委会审核后以公告形式在大赛工作

QQ 群里发布。 

   

附件： 

1.2016年校“技能竞赛月”活动组织委员会名单 

2.2016 年校“技能竞赛月”竞赛项目一览表 

3.2016 年校“技能竞赛月”活动报名汇总表 

4.2016 年校“技能竞赛月”竞赛项目方案 

                                                                  

                                             二○一六年三月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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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城市职业学院常州办学点办公室          2016 年 3 月 1日印发 

                                                    




